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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无锡线上线下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证字[2022]AN162-5号 

 

致：无锡线上线下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线上线下签署的《律师服务合同》，作为线上线下本次激励计划

的专项法律顾问，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了《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无锡线上线下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的法律意见书》（国枫律证字[2022]AN162-1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

无锡线上线下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国枫律证字[2022]AN162-2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无锡线上线下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

及预留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国枫律证字[2022]AN162-3号）及《北京国枫

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线上线下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条件成就及部分限制性股票作废事项的法律

意见书》（国枫律证字[2022]AN162-4号）（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线上线下本次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

票（以下简称“本次作废”）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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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涉及的下述有关方面的事实及法律文件进行了核查与验证： 

1．本次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批准和决策程序； 

2．本次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具体情况； 

3．本所律师认为需要核查的其他文件。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线上线下本次作废事宜所必备的法定文

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法律意见书仅供线

上线下本次作废事宜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

明，本法律意见书中用语的含义与原法律意见书用语的含义相同。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批准和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查验，公司就本次作废事宜已履行如下程序： 

1．2022年7月18日，线上线下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及《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肯定性的独立意见。 

2．2022年7月18日，线上线下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 

3．2022年7月20日至2022年7月29日，线上线下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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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的拟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2022年7月29日出具了《无锡线上线下通讯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2年8月3日，线上线下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5．2022年8月3日，线上线下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曹建新回避表决。线上线下独

立董事出具了《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对本次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发表了肯定性独立意见。 

6．2022年8月3日，线上线下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7．2023年7月28日，线上线下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预

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8．2023年7月28日，线上线下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预

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时，监事会对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9．2024 年 5 月 15 日，线上线下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

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同意作废因离职失去激励对象资格的 5 名员工已获授但尚未归

属的 6万股股票；同意作废因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部分第一个归属

期公司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未达成而取消归属的 123.15万股股票。 

 

根据线上线下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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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次作废事项属于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事项，经公司董事会通过即可，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作废事宜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

《公司法》《管理办法》及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 

 

二、本次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具体情况 

 

根据 2022 年 8 月 3 日线上线下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拟作废已授予尚未归

属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29.15万股，具体情况如下： 

1．激励对象获授的各批次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须满足 12个月以上的任职

期限。经查验线上线下提供的 5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离职文件，5名首次授

予的激励对象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 6.00 万股限制性

股票不得归属由公司予以作废。 

2．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本次激励计划考核年

度为2022-2024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根据每个考核年度考

核指标达成率（X）的完成情况，确定公司层面可归属的比例，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图所示： 

归属期 业绩考核指标（A） 

第一个归属期 相比 2021年，2022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5%； 

第二个归属期 相比2021年，2023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50%； 

第三个归属期 相比2021年，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75%。 

 

根据每个考核年度考核指标达成率（X）的完成情况，确定公司层面可归属

的比例： 



 5 

考核指标达成率（X）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 

X=年度实际增长率/A 

X≥100% 100% 

60%≤X<100% 80% 

X<60% 0% 

注：以上“营业收入”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合并报表为准（下同）。 

 

预留部分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业绩考核指标（A） 

第一个归属期 相比 2021年，2023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50% 

第二个归属期 相比2021年，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75% 

 

根据每个考核年度考核指标达成率（X）的完成情况，确定公司层面可归属

的比例： 

考核指标达成率（X）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 

X=年度实际增长率/A 

X≥100% 100% 

60%≤X<100% 80% 

X<60% 0%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2）

第 440A011399 号]，公司 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1,294,606,482.95 元；根据华

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锡线上线下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审计报告》（华兴审字[2024]23013150049 号），公司 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为 1,635,204,976.38元，未达到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二个归属期及预留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公司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公司层面的可归

属比例为 0%。因此，44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

性股票 85.65万股、22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

票 37.50万股，合计 123.15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由公司作废。 

 



 6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线上线下本次作废的原因和数量符合《公司法》《管

理办法》及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线上线下本次作废事宜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

权。本次作废的原因和数量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及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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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线上线下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相关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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